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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近年来，随着配备有水声设备的船舶以及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

船舶的出现，业界对于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技术标准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了满足

业界需求并提升我国船舶设计、建造领域的水下辐射噪声控制水平，CCS在《船

舶水下辐射噪声检测指南》（2016）基础上，对水下辐射噪声的技术要求与测量

程序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结合我国造船实际制定了《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指南》

2018，并以此为基础为业界提供船舶入级服务。《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指南》2018

生效后，将替代《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检测指南》 2016。 

本社鼓励船舶设计者、船厂、船东、产品厂等反馈经验和信息，以不断完善

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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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1.1 适用范围 

1.1.1 本指南旨在提供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入级规定及进行测量的程序和技术要求。 

1.1.2 本指南适用于申请以下 1.2 CCS 船级附加标志的以水声设备操作实现其重要服务

功能的船舶以及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的船舶。 

1.1.3 若船舶经过可能影响船舶水下辐射噪声的重大改装，本指南规定的附加标志应重

新予以确认。 

 

1.2 附加标志  

1.2.1 经测量满足本指南第 2 章相关要求的船舶可授予下列船舶水下辐射噪声附加标志： 

Underwater Noise N 

N 为水下辐射噪声等级，N=1，2 或 3，其中 1 表示水下辐射噪声最高等级。 

1.2.2 对于船舶水下辐射噪声附加标志，当仅在指定频段（10-100Hz、100-1000Hz、

1000-100000Hz）满足要求时，可分频段授予，但应在附加标志中注明。 

 

1.3 文件资料要求 

1.3.1 在进行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前，应将测量大纲提交 CCS 审批。测量大纲至少应包

括下述内容： 

①测量设备，如声学测量设备、距离测量设备、航速测量设备等；  

②测量条件，包括测量海域位置、测量海域水深与海底条件、海况信息（如风、浪等）； 

③被测船舶运行状态，如螺旋桨或侧推的转速、螺距、功率；主机功率、机器转速；航

速；船舶装载状态等； 

④测量程序，如水听器布置、船舶航行路径等。 

1.3.2 测量完成后，应将测量报告提交 CCS 审批。测量报告至少应包括下述内容： 

①测量设备； 

②测量条件、船舶运行状态、开启设备列表； 

③与测量大纲的差异，如所需的测量条件、船舶运行状态、测量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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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背景噪声频谱、背景噪声修正方法； 

⑤1/3 倍频程的声源频带声压级结果与衡准。 

 

1.4 符号与定义 

1.4.1  声压级
p

L ：声压与参考声压之比的以 10 为底的对数乘以 20，dB，按下式计算： 

  
0

20 lg
p

p
L

p
  

式中：p ——有效声压，Pa； 

0
p ——参考声压，水中参考声压为1 Pa 。 

1.4.2 
1

3
倍频程：用频程来表示声音的两个频率之间的间隔或频带宽度，以上限频率

u
f

和下限频率
l
f 之间的对数来表示，此对数通常以 2 为底，单位为倍频程，即： 

  
2

log u

l

f
n

f
  

当
1

3
n  时，对应为

1

3
倍频程。 

1.4.3  声源级
1p m

L ：换算得到的距离等效声中心 1m 处的声压级，dB。 

1.4.4 传播损失（ ）：声波在海水介质中的传播损失，因声压随着离声源的距离的增加

而减少，则传播损失随着离声源的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假定位置 1 比位置 2 离声源近，传播

损失为： 

 

式中: 

     P1—位置 1 的声压，Pa； 

     P2—位置 2 的声压，Pa； 

当两个位置之间的传播距离为r 时，传播损失为： 

  
1

lg
T

m

r
L X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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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 ——声源与水听器距离，取
2 2

H V
D D ，m； 

HD ——水听器的最小会遇距离，m； 

VD ——水听器到声学中心点的垂直距离，m 

1m
r ——距离声源参考距离 1m 处，取 1m； 

   X ——根据实际真实声场得出，当声波以球面波传播时，取 20；当声波以柱面

波传播时，取 10。对于船舶，当测量水深 d>100m 时，取 20；当测量水深 d≤100m 时，取

18。 

1.4.5  声中心：假设点声源所处的位置。声中心纵向取为推进器与主机的距离中点，垂

向为水线下 2/3 吃水处。 

1.4.6  最小会遇点（CPA）：水下辐射噪声测量中，从水听器向船舶声中心轨迹作垂线

得到的垂足。 

 

图 1.4.6 最小会遇点示意图 

1.4.7  最小会遇距离（dcpa）：最小会遇点至水听器的水平距离，m。 

1.4.8  背景噪声：水听器接收到的无被测船舶噪声影响的水中环境噪声。 

1.4.9  声速剖面：声速随水深变化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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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水下辐射噪声衡准 

 

2.1 一般规定 

2.1.1 本章规定了船舶水下辐射噪声附加标志（Underwater Noise N，N=1，2，3）允

许的水下辐射噪声限值。对于以水声设备操作实现其重要服务功能的船舶，其水下辐射噪声

限值见 2.2；对其它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的船舶，其水下辐射噪声限值由 CCS

另行考虑。 

2.1.2 应对船舶的水下辐射噪声 1/3 倍频程频带声压级进行测量，并换算得到的距离等

效声中心 1m 处的声源级。 

2.1.3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为 1/3 倍频程形式，且折算至船舶声中心 1m 远处。 

2.1.4 对于侧推工况，不作为水下辐射噪声的考核工况。 

 

2.2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 

2.2.1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为 1/3 倍频程频带声压级，见图 2.2.1。 

  

图 2.2.1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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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公式见表 2.2.2。 

表 2.2.2 水下辐射噪声限值 

附加标志分类 限值标准 dB（参考声压 1μPa） 频率范围 

Underwater Noise 1 145.3 10 Hz-100 Hz 

Underwater Noise 1 128.7+8.3 lg f(Hz) 100 Hz-1kHz 

Underwater Noise 1 153.6-12 lg f(kHz) 1 kHz-100 kHz 

Underwater Noise 2 163-6 lg f(Hz) 10 Hz-100 Hz 

Underwater Noise 2 139+6 lg f(Hz) 100 Hz-1kHz 

Underwater Noise 2 157-12 lg f(kHz) 1 kHz-100 kHz 

Underwater Noise 3 168 10 Hz-315Hz 

Underwater Noise 3 208-16 lg f(Hz) 315Hz-1 kHz 

Underwater Noise 3 160-12 lg f(kHz) 1 kHz-100 kHz 

注：f——1/3 倍频程中心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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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水下辐射噪声测量 

 

3.1 一般规定 

3.1.1  水下辐射噪声测量应由 CCS 或 CCS 认可的机构完成，测量过程应有 CCS 验船

师在场。 

3.1.2 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方法可采用单水声器方法和多水声器方法。 

3.2 测量设备 

3.2.1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系统包括声学测量设备、距离测量设备、航速测量设备，

各测量设备之间应同步进行。 

3.2.2 声学测量设备 

3.2.2.1 当采用单水声器方法时： 

（1）声学测量设备包括 1 个无指向性水听器与数据采集设备（必要时可加装测量放大

器）。当测量在远海或当陆地测量受限时，测量设备可放置在辅助船上。  

（2）水听器辅助结构应不影响测试结果，可采用开放式钢架，支架一般为细长构件，

钢架结构底座面积应为 0.4~0.7m2。 

3.2.2.2 当采用多水声器方法时，声学测量系统至少由 3 个无指向性水听器及数据采集设

备（必要时可加装测量放大器）构成。 

注：船载布放的声学测量系统至少由 1 个无指向性水听器构成，实施船载布放的船舶

应具有自航、施放及回收声学测量系统的能力。 

3.2.2.3 数据采集设备的采样频率至少为最大分析频率的 2 倍。 

3.2.2.4 水听器应内装前置放大器，在 10Hz 到 50kHz 范围内，水听器灵敏度的最大不

确定度应在 3dB 之内。 

3.2.2.5 采集和数据分析设备的动态范围应不小于 90dB。 

3.2.2.6 水听器、数据采集设备应由有资质的机构进行校准，并处于有效期内。 

 

3.2.3 距离测量设备 

（1）应进行距离测量，以确定被测船舶与水听器之间的距离。 

（2）距离测量精度应在±5 米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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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距离测量应在每个完整航次中以 2 秒为周期进行连续记录。 

 

3.2.4 应记录每一测量航次的船舶航速。一般情况下，可采用安装在船上的航速测量设

备。 

3.2.5 声速剖面测量设备（如使用）及校准 

3.2.5.1 为了更精确进行传播损失计算，可使用 CTD（电导率、温度、深度）设备或声

速剖面仪。 

3.2.5.2 如使用声速剖面测量设备，应对其每两年进行一次校准。 

 

3.3 测量条件 

3.3.1 测量区域水深 

1）当采用单水声器方法时，龙骨下水深一般应不小于 40m 与
20.64v 的大者，v 为测

量时被测船舶的航速，m/s。 

2）当采用多水声器方法时，测量地点最小水深一般应不小于 60 米或 0.3V2 的大者，V

为测量时被测船舶的航速，m/s。 

3.3.2 测量海域的海底应尽可能平坦，不应影响水声测量结果。海底土质应松软，以减

小海底反射的影响；但应保证水听器的固定辅助装置不发生下沉。 

3.3.3 测量区域应海域开阔，远离航道，以保证被测船舶有充足的机动范围。同时周围 5

海里内无机动船干扰，海流流速小于 1.5kn。  

3.3.4 测量应在海况不大于 3 级，且风力不大于蒲氏风级 4 级的条件下进行。 

 

3.4 被测船舶状态 

3.4.1 应在船舶舾装完成，并在正常航行状态下进行测量。 

3.4.2 除水声设备之外，正常工况所有可能使用的设备应同时开启，并处于正常工作状

态。测量时，水声设备应处于关闭状态，除非水声设备是安全航行所必须的。如用于安全航

行的水声设备处于开启状态，设备类型与信号的频率范围应在测量报告中记录。 

3.4.3 测量过程中，所有开启的机械设备运行状态应予以记录。 

3.4.4 应在能够代表船舶典型或预期航行状态的工况下进行测量。 

3.4.5 应在测量前将代表船舶典型航行状态的工况以及船舶水声设备（如配备）工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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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航速资料提交 CCS。航速资料应包括水声设备使用时的最大航速以及主要航行工况下的

航速。航速资料中还应明确侧推是否使用。 

对于以水声设备操作实现其重要服务功能的船舶：  

（1）对于船长 50m 以上的船舶，一般应在航速 11kn，且不使用侧推、不拖带任何物

体的工况下测量。 

（2）对于船长 50m 及以下的船舶，一般应在航速 8kn，且不使用侧推、不拖带任何物

体的工况下测量。 

对于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的船舶，其航速由 CCS 另行考虑。 

3.4.6 测量时，推进系统应处于稳定工作状态。在侧推工况，测量时侧推应处于 40%额

定功率。对于明确规定在水声设备工作时不使用侧推的船舶，测量时侧推可不开启。 

3.4.7 对于设计具有拖曳能力的船舶，还应在正常拖曳航速拖曳测量设备或等效拖曳载

荷的工况下进行测量。等效拖曳载荷程序应在测量前提交 CCS。 

3.4.8 拖曳载荷应通过计算或其它设有类似装置船舶的测量经验数据得到。 

 

3.5 背景噪声 

3.5.1 在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开始前及测量结束后，应对背景噪声进行测量。背景噪

声测量时，被测船舶应在远离水听器的区域停机漂泊。背景噪声应至少测量 2 分钟，在测

量期间，应检查实时信号的稳定性，以确保测量的可靠性。 

3.5.2 被测船舶水下声压级应高于背景噪声至少 3dB，在背景噪声应低于原始水下声压

级 3-10dB 范围内，基于能量原理进行背景噪声修正。 

3.5.3 辅助船应按测量大纲抛锚或漂泊。 

3.5.4 在测量过程中，辅助船应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机械设备运转，停止影响噪声测量的

所有活动，且保证低噪声供电。 

 

3.6 测量程序 

3.6.1 水听器布放 

（1）当采用单水听器方法时，应按图 3.6.1（1）布放，并保证水听器距离海底的距离

不大于 0.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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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1（1） 水听器布放示意图 

（2）当采用多水听器方法时，可采用坐底式布放或船载布放进行测量。坐底布放水听

器布放要求见图 3.6.1（2）；船载式布放要求见图 3.6.1（3），水听器应远离测量船，距离不

小于 1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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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面

海底3m＜d＜5m

15m＜d＜20m

15m＜d＜20m

＞15m

水听器3

水听器2

水听器1

 

图 3.6.1（2） 坐底式布放的声学测量系统 

 

 

图 3.6.1（3） 船载布放的声学测量系统 

 

3.6.2 船舶机动方式 

3.6.2.1 对于以水声设备操作实现其重要服务功能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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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量时最小会遇距离应大于 150m，并小于 250m。 

（2）对于自由航行船舶，被测船舶应按图 3.6.2.1（1）通过水听器。航行过程中应尽可

能不使用舵和侧推并保证直线航行。 

（3）侧推工况时，船舶应按图 3.6.2.1（2）通过水听器。在设定的测量范围内船舶应尽

可能靠近传声器回转航行，但须使得船舶至水听器的最小水平距离在 150~250m 之间。 

 

图 3.6.2.1（1） 自由航行示意图 

 

图 3.6.2.1（2） 侧推工况航行示意图 

3.6.2.2 对于自由航行，当被测船舶船艏在距 CPA 点船长长度航程时开始数据记录，当

被测船舶通过 CPA 点后，且船艉距 CPA 点船长长度航程时结束数据记录。在船舶到达开

始数据记录位置时，船舶应达到所要求的航行状态。 

3.6.2.3 对于自由航行，船舶应在同一工况下，分别在往返方向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应

为往返方向测量数据的能量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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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4 对于侧推工况，首部朝向水听器位置时开始回转，稳定后开始数据采集。以时

域信号最大值两侧各取 15s 时间的数据进行平均。约每 10s 进行一次距离修正，整个工况的

距离修正取各段修正距离的平均值。 

3.6.2.5 对于侧推工况，船舶应在同一工况下，分别在顺时针和逆时针的回转方向进行

测量，测量结果应为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测量数据的能量平均。 

3.6.2.6 测试前，水听器的位置和深度误差应在±2m 以内。船舶位置应使用差分 GPS 或

等效导航设备进行记录。 

 

3.6.3 对其它要求降低水下辐射噪声对环境影响的船舶： 

（1）在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进行过程中，被测船舶以图 3.6.3 规定的方式进行机动，

共需执行 6 个航次的测量。 

当被测船舶船艏在距 CPA 点 800 米或 4 分钟航程时（取两者之中的最小值）开始记录

数据，当被测船舶通过 CPA 点后，且船艉距 CPA 点 800 米或 4 分钟航程时（取两者之中

的最小值）结束记录数据。在船舶到达开始记录数据位置时，船舶应达到所要求的航行工况。

当被测船舶超过 10000 总吨时，只需对被测船舶在 CPA 点距离为 dcpa 时进行两个航次的

测量即可，在此情况下，测量不确定度将要升高 1.5dB。 

800m 800m
开始记录数据位置

开始

结束

CPA 结束记录数据位置

×1

×1

×1

d

1.5d

水听器

cpa

cpa 或
4
00

m(取
较

小
者

)

2dcpa
或

500m(取
较
小

者
)

 

图 3.6.3 被测船舶的机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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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小会遇距离（dcpa）最小值应为 200 米或 1 倍船长，取两者之中的大值。 

（3）在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中，当在远距离处信噪比不足 3dB 时，或被测船舶进行

过减振降噪设计时，dcpa 应被降低到 100 米或 1 倍船长，取两者之中的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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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数据处理及测量报告 

 

4.1 一般规定 

4.1.1 应对水听器记录的数据整体作为样本进行分析。 

4.1.2测试所得水下辐射噪声声压级和背景噪声声压级均换算为 1/3倍频程频带声压级，

按 1/3 倍频程频带声压级进行背景噪声修正和传播损失修正。 

4.1.3 在实际测量中，当高频段（50k-100kHz）难以测量时，也可根据测得 10k-50kHz

的数据进行推算。 

4.2 背景噪声修正 

对每个 1/3 倍频程的频带声压级按下列步骤进行修正： 

①背景噪声的算术平均值
n
L 按下式计算： 

  , ,e

2
n s n

n

L L
L


  

式中：
,n s

L ——水听器在测量开始前测得的背景噪声频带声压级； 

   
,en

L ——水听器在测量结束后测得的背景噪声频带声压级。 

 ②测量开始前与结束后测得的背景噪声变化量
n
L 为： 

   
, ,en n s n

L L L    

 ③测得的原始水下噪声声压级（含背景噪声）
pn

L 与背景噪声
n
L 差值应按下式计算： 

   
pn n

L L    

对于所有的 1/3 倍频程： 

①当 10dB  ，无需进行背景噪声修正； 

②当3 10dB   且足够平稳，应按下式进行背景噪声修正： 

  10 1010 lg[10 10 ]
pn n

L L

p
L    

式中： pL ——经背景噪声修正的频带声压级； 

由背景噪声修正引起的误差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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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1 10
10 lg( ) 2 dB

1 10
nL

Error






 


 

当背景噪声修正引起的误差大于 2dB 时，测量无效。 

③当 3dB  ，则测量无效，须重新进行测量。 

 

4.3 传播损失修正 

（1）应考虑由于声音在水中传播所导致的传播损失，以便得到距声源参考距离 1m 处

的水下噪声声压级。 

（2）按照下式对水下噪声声压级进行距离传播损失修正： 

Tppo LLL   

18 lg
T
L r  

式中： poL ——经距离修正的距声源参考距离 1m 处的水下噪声声压级； 

   r ——声源与水听器距离，m。 

注：当测量地点水深大于 100m 时， 20 lg
T
L r  

 

（3）考虑自由液面与海底的反射效应，各 1/3 倍频程频带声压级应进行-5dB 的修正。 

 

4.4 测量报告 

测量完成后，应基于上述数据处理形成测量报告，其基本内容参见 1.3.2，格式详见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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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报告格式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报告 

 

 

 

 

 

 

 

 

 

 

 

 

 

 

 

 

 

测试机构盖章       测量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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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信息   
测量地点：   日期： 
测量机构的名称：   
测量负责人： 电话：  e‐mail： 
船舶名称： 船舶登记号： IMO 编号： 

船型： 船厂： 船厂编号： 建造日期：建造地点： 

2 船舶主尺度   
两柱间长（米）：   
型宽（米）：   
最大吃水（米）    
3 推进机械   
型号：   缸数： 
数量：   最大额定功率（千瓦）： 

最大额定转速（转/分钟）：   安装形式：  

4 辅助柴油机   
型号：   缸数： 
数量：   额定功率（千瓦）： 

额定转速（转/分钟）：   安装形式：  

5 推进器   
类型：   每桨叶片数量： 
推进器数量：   标称螺距： 

设计转速（转/分钟）：   直径： 

其他：   
最后一次清洁船体及螺旋桨的日

期： 
  

回声测深仪关闭（是/否）：    
6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设备   
水听器型号：   
水听器灵敏度：   
水听器布放深度：   
数据采集设备（含采样率）：   
前置放大器（如使用）：   
距离测量设备：   
航速测量设备：   
数据处理设备：    
7 测量时的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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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及开始测量的时间     

地点（GPS 天线坐标）   

海况   
风速/风向   
水深    
8 船舶工况 

航

次 
时间 

开始/结束 CPA 距离 
GPS
航速

（节） 

计程仪

航速

（节） 

推进系

统主机

转速 

轴系转

速 

螺旋桨

螺距 
 

注

释 

左

舷 
右

舷 
左

舷 
右

舷 
左

舷 
右

舷  

 
 
           

 
 
           

 
 
           

 
 
           

 
 
           

 
 
           

 
 
           

艏吃水： 舯吃水： 艉吃水：  
9 辅机状况 

设备 位置 
状态 1=开启 0=

关闭 
注释 

    
    
    
    
    
    
    

10 其它可能影响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的声源工况 
声源类型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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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已知的可能影响船舶水下辐射噪声测量的问题及关注点  
  
12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级 （当采用单水听器方法时） 
1/3 倍频

程频带

的中心

频率

（ Hz） 

1/3 倍频程频带的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级 
（      ）工况 （      ）工况 

Lps Lp1 Lp2 Lpe Lps Lp1 Lp2 Lpe 

10 
  

 
 

 
   

12.5 
  

 
 

 
   

16 
  

 
 

 
   

20 
  

 
 

 
   

25 
  

 
 

 
   

31.5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000 
  

 
 

 
   

1250 
  

 
 

 
   

1600 
  

 
 

 
   

2000 
  

 
 

 
   

2500 
  

 
 

 
   

3150 
  

 
 

 
   

4000 
  

 
 

 
   

5000 
  

 
 

 
   

6300 
  

 
 

 
   

8000 
  

 
 

 
   

10000 
  

 
 

 
   

12500 
  

 
 

 
   

16000 
  

 
 

 
   

20000 
  

 
 

 
   



20 
 

25000 
  

 
 

 
   

31500 
  

 
 

 
   

40000 
  

 
 

 
   

50000 
  

 
 

 
   

63000 
  

 
 

 
   

80000 
  

 
 

 
   

100000 
  

 
 

 
   

13 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谱源级（当采用多水听器方法时） 

倍频程频带的中心频率（Hz） 倍频程频带的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谱源级 

航次

1（经

低频

修

正）

航次

2（经

低频

修

正）

航次

3（经

低频

修

正）

航次

4（经

低频

修

正）

航次

5（经

低频

修

正） 

航次

6（经

低频

修

正） 

（经

低频

修正）

10        
12.5        
16        
20        
25        

31.5        
40        
50        
63        
80        
100        
125        
160        
200        
250        
315        
400        
500        
630        
800        
1000        
1250        
1600        
2000        
2500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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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5000        
6300        
8000        
10000        
12500        
16000        
20000        
25000        
31500        
40000        
50000        

注：Lps 为开始测试前的背景噪声测试值；Lp1 为左舷测试值；Lp2 为右舷测试值；Lpe 为
测试结束后的背景噪声测试值 。  
14 说明：：测量机构需向 CCS 提供完整有效的原始时域记录数据 
 
附件 1：测量设备校准证书 

附件 2：传播损失详细计算资料（如适用） 

附件 3：1/3 倍频程频带的船舶水下辐射噪声声压谱源级图 

附件 4：主要辐射噪声控制措施 

附件 5：螺旋桨状况 

 

 


